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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16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001号建议的
答复

俞天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高端人才培育环境的建议》收悉，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月1日党组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为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职称制度的激励导向作用。2019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湖南省畅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 10 条实施意见》《湖南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 10 条措施》（湘人社发〔2019〕67 号），职称评审“双十条”针对引进人才、产业人才、基层人才、民企人才等群体量身定制了个性化优惠倾斜政策，畅通了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为更好地激励和集聚人才“助力加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放宽了政策：
一是开设引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车。对依托我省重点学科、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或通过省级引才工程（含备案的其他引才工程），从境外引进来湘入株创新创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急需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可以根据需要放宽身份、资历、台阶、学历等条件限制进行实时评价，采取个人述职答辩、同行专家考核评议“直通车”方式直接认定相应职称。特别优秀的引进人才，可直接认定正高级职称，可采取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的方式评价。属于事业单位的，可优先使用空缺岗位，无空缺岗位的可申请单列评审职数。
二是设立青年博士后科研人员无限制参评通道。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站工作期间，创造性开展科学技术研发，较好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并取得较大成绩，经考核合格出站的，不受原有职称台阶限制，事业单位无空缺职数的，可单独申请评审职数，直接申报参评相应系列（专业）副高级职称，其在站期间的业绩成果可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三是贯通技能人才职称评审路径。在生产领域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高级技师（一级）、技师（二级）、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符合相应职称评审条件，经单位考核推荐，可直接对应申报参评（参考）高、中、初级职称。取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银牌，或取得“中华技能大奖”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可认定相应专业高级职称；取得世界技能大赛铜牌或优胜奖，或取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可认定相应专业中级职称。
四是认可取得部分职业资格的人才具备相应职称。为促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减少重复评价，在有关领域取得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的人才，可不再参加同一领域相应层级的职称评审，直接认可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用人单位可根据相关任职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满足相关规定且符合晋升高一层级职称条件的，可凭相应职业资格直接申报参评。
    根据国家和省人社厅有关文件规定，地市州没有职称政策制定权限，我们将结合我市实际，认真按照省职改办有关文件精神，搞好政策宣传解读，认真贯彻执行，同时积极向省职改办建议进一步放宽职称申报条件，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提升我市营商软环境。
承办负责人：李志君
承  办  人：张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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